
 

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 

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审核意见 

 

    公司监事列席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并对本次募投项目变更

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，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，募集资

金改变用途后投资的 4000 万米色织布项目，为公司主业范围，符合有关募集资

金变更投向的规定，该项目的实施，可快速提高公司色织布产能，提高公司市场

占有率及竞争力，强化公司在色织布行业的地位。同时我们认为该次变更募集资

金投向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减少财务费用支出，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。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

集资金使用的通知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和本公司

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审

议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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